


（一）清理期间市场主体能及时补报年度报告的。 2021

年以来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报的市场主体， 能及

时与市场监管部门取得联系， 补报年度报告的， 可以申请移

出经营异常名录。 继续经营的恢复正常经营， 不再继续经营

的申请注销登记。

（二）因住所、经营场所发生变化未办理变更登记而
“

失

联
”

的市场主体。 能及时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，

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准予市场主体住所、 经营场所变更登记，

市场主体恢复合法经营状态。

请被列入清理范围的市场主体于 2023 年 12月 31 日前

到南召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登记窗口主动办理

注销、变更登记，或者向南召县市场监管局依法申请信用修

复，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。 公告期届满仍未办理注销、 变更登

记又未申请信用修复的市场主体， 我局将依据《公司法》第

二百一十一条
“

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 或

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 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

吊销营业执照。 ＂、 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
“

个人

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 或者开业

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 吊销营业执照。 ＂、 《农民

专业合作社法》第七十一条
“

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

事经营活动的， 吊销其营业执照。
”

及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

条例》第四十六条
“

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，






